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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外交既是一国中央政府的对外交

往活动，也有赖于通行的国际制度作为其必要的

保障。在涉外交往中，礼宾工作必须有章可循。礼

宾制度，是一国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

立，实质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不断地继承、
规范与发展中确立与完善的。本文将对新中国礼

宾制度的继承、规范与创新进行探讨，并初步分析

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创建过程、基本内容、制约

因素及其具体特点。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探讨的“新中国外交礼

宾制度的建立”，就其时间维度而言，是指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55 年新中国外交部

礼宾司正式对外办公这一历史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外交礼宾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与外交相关的礼宾理念、
礼宾实践以及礼宾制度均有一定的发展。对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礼宾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

梳理，显然非常必要。
（一）中国古代的礼宾制度

早在两千年前，中国古代的圣贤就已明示：国

无礼则不宁。由此可见，“礼宾”的理念，中国古已

有之。东汉的班固则更加具体地提出：“其来慕义，

则接以礼让”。
在中华文明初创时期，人们把“礼”主要理解

为国家制度。所谓“礼制”与“礼治”均由此而生。事

实上，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形成了正规的礼乐

制度，即“周礼”。它对后世影响深远。

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强调：“礼者，敬人也”；将

“礼”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方法，并提倡“克己

复礼为仁”。此后，由孔子所构造的礼仪体系伴随

着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主导，一直影响中国社

会长达两千多年。
西汉时期，中国的外交礼宾工作由“大鸿胪”

负责，其外交礼制中最重要的是朝贡礼。根据《汉

书》的记载，汉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欲称臣朝贡，

汉宣帝为此专门令公卿商讨接待单于的礼仪。此

事对汉朝朝贡礼仪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低

潮时期，其外交重点由外域转向并立的国家之间。
在这一时期，“五礼制度”①得到重建，鸿胪寺的职

能更加专业化。其具体机构与操作方式基本得以

确定，并沿用至清代。
隋唐时期，中国主管外交的官员开始称为“鸿

胪寺卿”，官从正三品。唐朝是中国史上空前强大

的封建王朝，其礼宾制度的发展亦相当成熟。唐朝

时期，其外交机构完整，分工严密，运作协调；外交

礼宾接待量大、面广；外事工作不惜金钱。[1](P278)

在宋代，中国具体管理外交的机构与礼宾机

制与唐代基本相同，但因其国力不济，已不复唐代

那种繁荣鼎盛的景象。
到了元朝，中国的礼宾工作由礼部负责，设侍

仪司、会同馆、廪给司等三个部门负责朝贡礼制。
至于外交使节来朝的礼仪，则一如元朝朝臣。具体

来说，元朝的礼制主要参考了西夏、金、宋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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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中国的外交礼仪基本上沿袭了唐宋

的礼制。比较而言，明朝国家强大，故其外交活动

频繁，可与唐朝时期相互辉映，“外交盛况虽汉唐

所不及也”。[1](P308)

值得关注的是，自周朝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

交往便始终处在一种不平等的体制下。由于当时

的周边国家都不同程度从属于中国，中国对外交

往一贯奉行的是一种朝贡体制，跪拜或磕头这种

中国传统礼节也便是外国使臣甚至国王所不可避

免的了。
清初，在对外交往时，由于交往对象依然是属

国，于是在处理与属国的关系上，清朝继承了几千

年来封建国家的传统———维持自己的“尊严”。然

而 1842 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这种格局，特别

在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后，之前的叩拜之

礼再也无法被忍受，中外礼仪之争不断。可以说

1860 年的变故从体制到思想，都对清政府产生了

十分巨大的影响。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了对中国

传统的外交理念的反思与批判，西方先进的外交

思想和操作方式被逐步引进与吸收，这无疑推动

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形成，晚清的外交开始了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历程。
清代中叶以前，外交事务由四译馆、鸿胪寺和

礼藩院分别承担。1861 年以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成立，接管了对外礼宾事宜，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

一个现代外交机构。然而总理衙门相对之前的外

交机构，少了决定权和礼宾政策的制定权，实际的

作用并不明显。[2]作为专门的外事机构，总理衙门

的出现并未推动驻外外交机构的建立。由于受到

传统封建思想限制以及国内统治阶级的抵制，加

之专业人才匮乏，中国近代使节制度于 1876 年才

得以建立。
1901 年，清政府的外务部成立，替代了存在了

40 年之久的总理衙门。外务部的设立适应了近代

外交机构改革的发展趋势，推动了中国近代外交

机构向正规化、国际化的迈进。但是，这一改革实

际上是迫于列强的压力以及不平等条约的限制而

产生的，其实质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工具，

并不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的成功转型。
（二）中华民国的礼宾制度

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逐步地对

传统的封建礼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包括习俗、
服饰的改革，新式礼仪、礼节的引入，以及纪元的

改革等等。其改革之彻底，可谓是大刀阔斧。孙中

山先生极为重视礼制的革新，主张“大集群儒，制

礼作乐”[3]。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华民国的外交礼

宾机构和人员不断专门化，礼宾制度趋于固定化，

中国传统礼制变革的成果逐渐成熟，成为中华民

国外交礼宾现代化发展的基础。
其一，专门化。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外交部

设一司四厅，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和

庶政司。交际司作为专门负责外交礼宾事务的部

门列于其中。[4](P107)1943 年，国民政府外交部设立了

专门掌管有关礼宾事务的礼宾司。至此，“礼宾司”
首次作为中国国家行政机构而出现。

其二，固定化。民国成立之后的一系列改革与

发展奠定了中国现代礼宾制度的基础。1943 年 11

月，在蒋介石的直接指示下，戴季陶率领内政、外
交、教育、礼俗司等多个行政部门的人员和社会各

界的专家学者，在重庆北碚温泉召开礼制讨论会[5]，

按照“五礼”，即吉、嘉、军、宾、凶为划分进行讨论，

其中，国际礼仪和外交礼仪属“宾礼”的内容。会议

最终通过了《中华民国礼制》，这一举措可以说是

将现代外交礼仪在中国进行的一次推广，至此，中

国关于外交礼宾的种种规定都有据可依，可谓现

代化中的一项重大进步。
不可忽视的是，在中华民国外交礼宾制度发

展的进程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央苏区、抗日

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外交礼宾活动意义重大。
自 1931 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苏维埃

政府在中央苏区成立之后，中国的外交礼宾制度

开始步入了崭新的里程。尽管当时中央苏区外交

活动的范围非常有限，但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

说，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建立始自此刻。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以延安等抗日

根据地为大后方，逐渐尝试以合法的身份开展外

交活动，不仅与苏、美等反法西斯大国交往密切，

而且参与了联合国的创立。
解放战争开始后，虽然战事复杂，但中国共产

党依然十分重视外交活动，并始终如一地对世界

各国以礼相待、礼尚往来。
简言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央苏区、抗日

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外交礼宾活动的特征有三：一

是临时性，即当时的外交活动往往是临时的；二是

区域性，即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外交活动仅

仅局限于某些区域；三是政治性，即那时中国共产

党所领导或参与的外交活动通常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
二、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创建过程与基本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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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新中国的各项事务不断谋求与国际

接轨，在其外交礼宾上亦不断地摸索、完善，最终

建立起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外

交礼宾制度。具体而言，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创

建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始自新中国成立，止

于 1955 年新中国外交部礼宾司正式对外办公。以

下，将从外交礼宾机构的建立、外交礼宾人员选拔

机制的建立、外交礼宾法规的制定、外交礼宾活动

的规范等四个方面，对新中国的外交礼宾制度的

创建及其基本内容予以回顾。
（一）新中国外交礼宾机构的建立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宣布成立。作为一

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此时的中国才可以说真正开

始了其正式的外交活动。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务院外交部于当年 11 月 8 日才正式成立，但自新

中国成立之日起，新中国的外交礼宾工作便已开始。
新中国外交机构的建立，实际上可以追溯至

1937 年。当年 12 月，受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

带领下，中共中央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在武汉成立。
它主要负责翻译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文章，宣传中

共的抗战政策主张。1940 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

组成立，王炳南任组长。它的职责则从外宣扩大至

外联，并导致一支相对稳定的外事队伍的形成。
由于南方局卓有成效的外宣工作，一股“赴延

安考察”的热潮在驻华外国记者中兴起。为接待美

军观察组以及反法西斯同盟的国际友人，中央军

委外事组于 1944 年成立，并于 1947 年成立了中

央外事组。后者下设研究、编译和新闻三个处。
如上所述，直至此时，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

的外交体制架构中，并没有专门的礼宾机构。事实

上，中央外事组当时最重要任务是防止外交人才

的流失，并为日后建立外交部做准备。1949 年，在

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中央外事组即宣布解散。
在政务院外交部成立之初，外交礼宾工作由

办公厅下设的交际处负责。在成立初期，交际处的

主要负责的工作有：安排苏联、东欧以及亚洲、欧
洲等国家首任驻华大使、外交官的到任活动和建

馆事宜，制定各国在京建馆礼仪、递交国书礼仪程

序，制定对驻华使节及外交官进口物品免税免验

的待遇及办法。[1](P221)

自 1952 年起，交际处分为两个科：交际科和

典礼科。[1](P222)其中典礼科主管优遇、大型招待会、外
交官动态调查和发证，并与交际科共同负责外交

礼宾事务。
1955 年 1 月，外交部礼宾司正式对外运作，柯

华为第一任司长。自此，新中国外交礼宾工作由国

管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前身为政务院机关

事务管理局②） 交际处和外交部礼宾司共同办理，

但具体由外交部礼宾司直接负责。
外交部礼宾司的主要职责被规定为：主管国

家对外礼仪事项，负责研究和处理外国驻华外交

机构在华的礼遇、外交特权和豁免问题，指导我驻

外使领馆和地方外办办理涉外工作中的礼宾问

题。[6]礼宾司下设 6 个处，分别是：亚非处、欧美处、
接待处、综合处、特豁处以及证件处。

在外交实践中，礼宾司并非独立于外交部其

他部门进行各项工作；相反，礼宾司的工作需要统

筹安排外交部甚至更多国家机关的工作。以国宾

接待工作为例，由外交部礼宾司牵头，各项具体工

作由外交部有关主管地区司等职能机构，以及钓

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等单位进行分工合作，共

同完成接待任务。
（二）新中国外交礼宾人员选拔机制的建立

礼宾，即礼待宾客。主管礼宾工作的官员即礼

宾官，也就是今天的礼宾人员。毫不夸张地说，在

外交工作中，专业礼宾人员的培养十分重要。
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少量的翻译工作外，当时

的外交机构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专业对外交往工

作。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正规的礼宾人员选

拔与培训机制并未建立起来，专职的外交人员甚

少。周恩来预见到，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外交工作

将需要一大批专业的新型外交人才，因此在中央

外事组成立后，周恩来曾两次致信王炳南，敦促其

抓紧外事干部的培养工作，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1948 年 6 月，中央外事学校成立，其任务是培养初

级翻译和外事人才，此举为外交部的成立打下了

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建国后，外交部成立之初，交际处的人员编制

并不健全。虽然新中国的礼宾工作已有了相对固

定的班底，但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却做的并不到位，

其对国际惯例接触甚少。为了充实专业外交人才

队伍，外交干部培养与培训制度相继得到确立。
1951 年 8 月，周恩来总理在向中央人民政府所作

的外交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选拔外交干部的

四条标准，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

守纪律”。这四条标准后来被称为“十六字方针”，
体现了新中国对其外交干部政治素养和业务素质

的特殊要求，逐渐内化到中国外交制度中。
随后，一系列外交干部培养与培训的制度相

继建立，外交干部的管理制度也得到了发展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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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周总理提出了著名的外

交干部合理流动“三三制”的总体构想，即“1/3 在

国内，1/3 在国外，1/3 储备培训，并通过挂职锻炼、
出国学习、脱产进修、社会实践等形式提高干部素

质，确保国内外干部轮换制度化”[7]。此后，诸如《培

养外交干部十二年规划》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为

新中国外交干部的培养做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划，

外交礼宾人才的培养机制得以初步完善。
此外，为了更快、更好地建立专业化外交礼宾

队伍，新中国外交部还录用了部分中华民国的外

交官。
（三）新中国外交礼宾法规的制定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苏区、根
据地、解放区并无专业化的外交礼宾队伍，那时的

礼宾制度也很不规范。在当时的外事活动中，礼宾

实践通常只是出于体现“热情好客”，或是对传统

的沿用。延安时期，中央军委外事组为接待美军观

察团，提供的住宿饮食条件都是以高规格为标准，

可谓“倾我所有”招待外宾。此时并没有专门的制

度对接待标准进行规定。有关方面认为：“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因此管吃管住是理所应当的。
传统文化中“厚往薄来”的思想指导着当时党的礼

宾工作，[8]因而周恩来总理称这一时期的外事工作

为“半官方外交”。中央外事组成立之后，共产党的

外交活动依然很少，也不甚规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的外交礼宾实践，

主要参照中国传统礼宾习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的经验，以及当时已经形成的国际礼仪规范。
由于具体操作规范的缺乏，导致这一时期礼

宾工作的失误常常发生。例如当时某位副部长受

邀赴匈牙利驻华大使的宴请，迟到竟达两小时之

久，令匈牙利大使极为不满。为防止此类事件一再

发生，外交部与政务院典礼局于 1951 年 1 月共同

制定了《对外宾交际须知》，并通令各级政府遵照

执行。
该《须知》主要规定如下：其一，关于宴会。宴

会请柬应提前一周发出，宴会人数避 13（西方人士

忌讳），服务员要注意礼貌和服装清洁，室内不设

痰盂等；宴会的主要客人，不可轻易不去，不可迟

到、早退；尽量关照自己右手的女宾等。其二，关于

谈话。态度要庄重、诚恳，不打听私事，不问女人年

龄，谈话要符合身份，不过分恭维，也不过分谦虚

等。其三，关于拜会。要求必须守时守约等。[9]

1956 年 5 月，外交部以国务院名义下发了《接

待外宾注意事项》，进一步促进了新中国外交礼宾

工作的完善。[1](P138)

在外交礼宾工作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同时，

新中国的外交礼宾法规也在不断健全与规范。在

由外交部办公厅所编制的《交际工作参考资料》与

《外交部工作制度规章汇编》（第二册《礼宾类、领
事类》）中，收录了《对外宾交际须知》、《接待外宾

注意事项》等一系列相继制定的有关外交礼宾规

范的具体文件。
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徽法》、《国宾来访接待办法》等一系列具

体的外交礼宾法规也逐步得以制定。这些规范性

的重要的外交礼宾文件共同支撑着新中国外交礼

宾工作的具体操作与运行，并促使新中国的外交

礼宾工作日益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因此可以

说，新中国建立后，其外交礼宾工作逐步地走向正

轨，逐步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四）新中国外交礼宾活动的规范

新中国外交礼宾法规的制定，使得其外交礼

宾活动得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具体而言，一国

的外交礼宾活动便是对其外交礼宾法规的具体应

用。但是，若无具体的外交礼宾实践，一国的外交

礼宾规范也无从谈起。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其外交

礼宾活动也是逐步得以规范的。
其一，国家标志的使用规范。国旗、国徽、国歌

是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标志与象征。在外交场合

正确地对其加以使用，是外交礼宾活动中的一项

基本要求。在一国外交礼宾活动中，既然其国旗、
国徽、国歌代表着自己的国家，故此神圣不可侵犯。

目前，中国国旗的使用，以 1990 年 6 月 28 日

制定、1990 年 10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法》为准。根据该法的授权，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交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

涉外升挂和使用国旗的规定》。此规定自 1991 年 4

月 15 日施行。
中国国徽的使用，以 1991 年 3 月 2 日制定、

1991 年 10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法》为准。根据该法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制定了《对外使用国徽图案的办法》此规定自

1993 年 8 月 31 日施行。
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尚未

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

行曲》为代国歌。1978 年 3 月 5 日，经第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配以新词的《义勇

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国的正式国歌。1982 年 12

89



月 1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

定，以恢复原词、原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国国

歌。在此过程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亦有关于

国歌使用的具体要求。
尽管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的

具体法规正式出台的时间有所不同，或者有所变

化，但在新中国外交礼宾活动的实践中，对本国与

交往对象国各自国旗、国徽、国歌的使用，皆有一

定的规范可以被遵循。
其二，领导人互访的规范。本国与交往对象国

领导人的互访，是一国外交礼宾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关中国领导人出访、外国领导人来访，及

其具体迎送仪式的安排，新中国相关的外交礼宾

活动的具体规范不仅是逐渐形成的，而且也是在

逐渐改革、完善的。它的主要走向有三：一是逐渐

地规范；二是逐渐地与国际接轨；三是逐渐地简化。
中国现行的礼宾制度对外事访问的规定如

下：访问类别，分为国事访问、正式访问、工作访问

和其他访问等四类。一般的国事访问，一年不超过

10 起；总理的正式访问，一年不超过 6 起；副元首

的正式访问，一年不超过 4 起。工作访问，通常一

年不超过 12 起。其他访问，则一年不超过 6 起。
有关国宾来访的招待，有以下限定：元首访问

一行的人数不超过 18 人，行程不超过 5 天；政府

首脑访问一行的人数不超过 12 人，行程不超过 5

天 。一般而言，每年的 7、8 月份不安排重要外宾

来访。
按照礼宾惯例，迎送仪式是国宾访问的重要

礼仪活动之一。通常要依据来访者身份、来访性质

以及两国关系等因素安排相应的迎送仪式。目前，

中国对来访的国宾仅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它通

常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或其北大厅举行。
在具体的礼宾次序安排上，中国规定：驻外大

使在中国国内迎接国宾时礼宾顺序排在正部长之

后，其他副部长之前；但在机场迎接国宾、党和国

家领导人会见国宾时，大使则排在外交部领导之后。
从 2000 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出访，不再安排

外国驻华使节到机场迎送。
其三，外交宴会的规范。宴请，通常是最常见

的外交礼宾活动之一，通过宴请既可以向客人表

示欢迎和友好，也可以展现本国风采。国际上通行

的宴请形式，大致上有宴会、招待会（冷餐会）、茶
会（酒会）、工作进餐等。[10](P86)在具体操作时，则须根

据活动目的、邀请对象及人数、时间地点等诸多因

素，来确定采用何种形式。根据具体规模的大小，

宴会又分为国宴、正式宴会、便宴和家宴，并以国

宴最为正式、隆重。
1949 年 10 月 1 日晚，新中国的“开国第一宴”在

北京饭店举行。1959 年人民大会堂建成以后，中国

欢迎来访国宾的正式宴会通常在人民大会堂宴会

厅举行，有时也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根据规定[11]，

出席人员均应着正装。从 1949 年起，中国的国宴

一直以淮扬风味为主。
建国初期，由于采取“高规格”的礼宾模式，新

中国国宴的场面往往很大，有时甚至达到一场国

宴有 50 桌之多，对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消耗巨

大。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对其予以简化。新

中国国宴“四菜一汤”的标准，便是当时他所确定的。
1984 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中国

的国宴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国宴的标准按每位宾

客 50 到 60 元的标准；如果宴请少数重要外宾，则

在每位 80 元以内掌握开支；宴请来访外宾的次数

不宜过多，宴请时中餐四菜一汤，西餐一般两菜一

汤，最多为三菜一汤。国宴一律不再使用烈性酒，

如茅台、汾酒等，并须根据客人的习惯上酒水，如

啤酒、葡萄酒或其他饮料。[11]

1990 年 7 月 1 日起，中国将国宴上的主宾双

方讲话取消，改为奏国歌。自 2003 年起，由于往往

在正式的欢迎仪式后马上举行欢迎国宴，所以中

国国宴上演奏国歌的环节也被取消。
除以上三项外，新中国对会见、会谈、会议、礼

品、陪同、出访、出席典礼、递交国书等外交活动的

具体操作细节，也一一逐渐地有所规范，以使之有

规可循。
三、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建立的制约因素与

具体特点

必须承认：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建立，受制

于当时的一定因素；而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外交礼

宾制度，亦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二者加以研究，

有助于深化对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认识。
（一）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建立的制约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其对外关系领域，延续革

命的传统与适合国际外交惯例两种线索之间的关

系，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微妙复杂的“双重变

奏”。[12]这一特点在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建立过

程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下面将对影响新中国外

交礼宾制度建立的主要因素进行探讨。
其一，国际环境的制约。现在各国所普遍遵循

的外交礼宾制度基本，基本上是西方国家在其外

交活动中所逐渐创设的。西方的外交礼宾传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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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源于古希腊，并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最终从 11 世纪初出现在法国的“骑士礼仪”[13]发展

成为随后以法国宫廷礼仪为代表的成体系、成制

度的近代西方外交礼宾体系。
新中国作为后加入国际社会的不发达国家，

在建立自己的外交礼宾制度时，由于缺乏经验以

及国际话语权有限，很大程度上自然会受到当时

所通行的、由西方强国所确立的外交礼宾制度的

影响。此外，那时的具体的国际环境，也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当时新中国的外交宗旨与根本任务。
随着新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布局

的制定与调整，其外交礼宾制度亦会做出相应的

调整与变动。
另一个显著的国际因素，便是那时新中国同

外部世界的关系，尤其是新中国与大国间关系的

变化。在建国初期，“苏联老大哥”是中国学习、跟
随的榜样，与社会主义阵营保持一致，无疑是当时

新中国的外交礼宾制度必须的选择。
其二，中华文化的传统。严格地说，礼仪乃是

一种约定成俗的“习惯法”。它产生于特定的文化

背景，并相沿成习。正所谓“礼出于俗，俗化为礼。”
因此，各国、各民族的礼仪，往往受到其传统文化

背景差异的制约。就中华文化传统而言，其有序原

则、适度原则、道德原则以及谦让原则等等，实际

上早已成了中国外交礼宾核心之点。[10](P106)自古以

来，中国人便讲究“厚往薄来”、“礼尚往来”、中庸

之道、严于律己、待人谦恭。如此种种，显然会对新

中国外交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影

响，并且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

新中国的外交礼宾制度。
其三，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众所周知，任何

一个国家的外交，往往都是其国内政治的继续。除

本国的文化传统之外，当时中国的国内政治因素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建

立、健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具体开展其具体的

外交活动时，很大程度上承袭革命战争年代的基

本思路与习惯做法。之后，新中国所经历的内忧与

外患不断，因而给新中国外交造成了众多的问题

与很大的困难，并且直接影响到新中国外交礼宾

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再者，在这一时期，受当时政

治体制的影响，新中国外交通常习惯于由最高领

导人实行个人决策。毋庸讳言，老一辈革命家对新

中国的外交礼宾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当时就

曾直接指导了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建立。[14]

（二）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建立的具体特点

建国之初，新中国通过对中外经验的兼收并

蓄、去粗取精，逐步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并具有

自身特色的外交礼宾制度。概括而言，新中国外交

礼宾制度建立的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鲜明的规范

化、民族化、阵营化、平等化等特点的过程。
其一，规范化。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其礼

宾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

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发展、改革与完善的过程。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新中国的外交礼宾制度都

处于不断地被规范化的进程之中。此种规范化，主

要表现为对外交礼宾机构的规范、对外交礼宾人

员选拔机制的规范、对外交礼宾法规的规范、对外

交礼宾活动的规范。
其二，民族化。在不断地走向世界、与国际社

会与国际惯例实现接轨的过程中，充分地兼顾本

国的国情，在具体的外交礼宾实践中始终如一地

坚持中国特色，是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建立与发

展、完善的一大亮点。就其实质而言，中国外交礼

宾制度民族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实践已经证明：本国外交礼宾制度所展现出的自

身所拥有的独特的文化优势，有助于中国更好地

开展其外交礼宾活动，更加充分地展示新中国的

风采。
其三，阵营化。1949 年 9 月 29 日通过的《共同

纲领》中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

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

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

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

障世界的持久和平”③。这一规定，也为新中国外交

礼宾制度的建立确立了根本的原则。建国初期，新

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提倡学习“苏联模

式”，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优先被中国直接

引进，并广泛实施。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在其建立

与发展的最初阶段，自然而然地深深打上了“苏联

模式”的铬印[12]，并因此而直接地呈现出“阵营化”
的特点。

其四，平等化。自建立之初，新中国在其国际

交往中就一贯强调对所有的国家平等相待。在新

中国外交的礼宾制度与礼宾实践中，不论国家的

大小、强弱与贫富，均被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新

中国具体的外交礼宾活动中，“主随客便”与“客随

主便”不仅被常常被提及，而且一向得以遵守。它

实际上包含了如下两层含义：一是“主随客便”。即

我方在接待外宾时，应充分尊重对方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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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客随主便”。即我方人员在出访时，则应充分

尊重东道主的安排。这两点，其实都是建立在交往

双方平等、友好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
注释：

①作者注：五礼制度大约出现于周代，并具体分为：吉礼，即

祭祀之礼；凶礼，即死丧、凶荒之礼；宾礼，即朝见之礼；军

礼，即出征、田猎等礼；嘉礼，即冠婚、饮食、宾射等礼。
②农历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62

次政务会议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

局。见 国 务 院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网 站 ：http://www.ggj.gov.

cn/jghq/zgjghq/1999/199905/t20040713_3872.htm.2012 年 7

月 4 日访问。
③作者注：《共同纲领》特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1949 年 9 月 29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通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施政纲领，在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实际上起了临时

宪法的作用。本文中引用的为纲领第一章第十一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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